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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 2 月 18 日下午，何先生从合肥市旅游

汽车站到火车站，与“黑头车”司机陈某约定车

费10元。哪知，短短200米距离，“黑头车”绕了

一大圈，最终到达站北广场。陈某、孔某威胁恐

吓，何先生只得掏出了1850元的“天价车费”。

2月19日，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管某“顶风作

案”，当天，一旅客在合肥市旅游汽车站坐上他的

“黑头车”，前往明光路汽车站。期间，管某索要

800元，旅客不给，管某就持刀威胁，并对其殴打，

最终该旅客乖乖掏钱。此外，1月31日，陈某与

管某在送一乘客从明光路汽车站到新亚汽车站

后威胁该旅客付了200元“车费”。

据此案审判员张立群法官介绍，此案是瑶

海区法院受理的首例关于“黑头车”抢劫的案

件，“黑头车”营运给合肥的投资环境带来不好

的影响，希望此案的宣判能起到“以点带面”的

警示教育作用。

“希望‘黑头车’司机悬崖勒马，及时回头。”他

还表示，希望广大市民在出行时不坐“黑头车”。

此外，他还指出，此案中三名被告人均以抢

劫罪定罪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，抢劫罪的量刑标

准一般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但由于

孔某、陈某系主动投案自首，归案后退赔了赃

款，所以依法对两人进行了从轻判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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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提醒：
市民出行时不坐“黑头车”

案情回放

备受关注的“天价黑头车宰客”案又有新进

展，昨日合肥市瑶海区法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宣

判，法院以抢劫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管某有期徒刑

五年零四个月，并处罚金一万元；被告人陈某有

期徒刑三年零四个月，并处罚金一万元；被告人

孔某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五千元。

黑司机，“黑”了1000元获刑5年多
“天价黑头车宰客”案昨宣判，三被告以抢劫罪分获5年4个月、3年4个月、2年刑期

昨日上午9:00不到，三名被告的亲属便来

到了法庭，他们耐心地坐在旁听席上等待着宣判

的开始，显得格外安静。

上午9:00，三名被告管某、陈某、孔某被法警

带上法庭，三人表情平静，管某不时回头寻找坐

在旁听席上的亲属，陈某、孔某则低着头。

亲属旁听，三被告表情平静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管某、陈某、孔某以

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利用车辆搭载被害人之机，采

用暴力、胁迫等手段，强行劫取被害人财物，其中

被告人管某、陈某各作案2次，劫取他人财物分

别共计1000元、2050元，被告人孔某作案1次，

劫取他人财物1850元，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

成抢劫罪。

同时，法院认为，此案不宜区分主从犯，应按

各被告人参与犯罪的具体作用予以处罚。被告

人陈某、孔某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，并如

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系自首，归案后，还主动退赔

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，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。

被告人管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可从轻

处罚。

据此，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管某犯抢劫罪，

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四个月，并处罚金一万元；

被告人陈某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四个

月，并处罚金一万元；被告人孔某犯抢劫罪，判处

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五千元。

针对该判决结果，被告人管某和陈某当庭表

示，不上诉，但被告人孔某则当庭表示，上诉。

黑司机犯抢劫罪分别获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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